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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90                            证券简称：维尔利                            公告编号：2012-024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 

§1 重要提示 

1.1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1.3 公司负责人李月中先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宗韬先生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朱敏女

士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 公司基本情况 

2.1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资产总额 （元） 1,060,096,929.00 1,049,298,850.75 1.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股

东权益）（元） 
874,478,315.21 864,423,651.57 1.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16.50 16.31 1.1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5,079,769.02 -5.1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股） 
-0.66 -5.71%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总收入（元） 63,958,409.03 62,387,800.79 2.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054,663.64 9,477,217.17 6.0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9 0.24 -20.8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16% 7.70% -6.5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1.16% 7.70% -6.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附注（如适用）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7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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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4,624.58  

所得税影响额 693.69  

合计 6,780.94 - 

2.2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742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中国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4,608,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485,000 人民币普通股 

颜华 225,750 人民币普通股 

郭向峰 199,879 人民币普通股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

券账户 
177,813 人民币普通股 

烟台市有志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5,200 人民币普通股 

张颖 103,385 人民币普通股 

侯建华 93,721 人民币普通股 

张绍峰 83,500 人民币普通股 

陈丽新 83,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股

数 

本期增加限售股

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常州德泽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 
31,392,000 0 0 31,392,000 发行承诺 2014-3-16 

中国风险投资有

限公司 
4,608,000 4,608,000 0 0 发行承诺 2012-3-20 

国信弘盛投资有

限公司 
1,834,170 0 0 1,834,170 发行承诺 2012-12-29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转持三

户 

865,830 0 0 865,830 发行承诺 2012-12-29 

深圳市华澳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

合伙) 

500,000 0 0 500,000 发行承诺 2012-12-29 

苏州华成创东方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500,000 0 0 500,000 发行承诺 2012-12-29 

合计 39,700,000 4,608,000 0 35,092,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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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应收票据报告期末余额为 3,300,000.00 元，较年初增加 560.00%，主要原因系期末公司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尚未到期所

致。 

（2）预付账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49,033,532.68 元，较年初增加 85.0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较多导致相应采购预

付款增加所致。 

（3）其他应收款报告期末余额为 3,147,825.64 元，较年初减少 31.35%，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加强回款，及时收回履约保证金

和投标保证金所致。 

（4）长期股权投资报告期末余额为 1,040,158.77 元，较年初增加 271.1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对参股子公司常州埃瑞克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第二期出资 872,455.25 元。 

（5）应付票据报告期末余额为 26,203,495.82 元，较年初增加 50.0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新开工项目较多采购业务增加，

采用银行承兑汇票结算的应付款项增加所致。 

（6）预收款项报告期末余额为 18,113,729.88 元，较年初增加 44.41%，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到部分新签项目预付款。 

3.1.2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情况和原因说明 

（1）报告期内销售费用为 4,742,795.63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72.21%；主要原因系一季度公司结算的业务人员销售提成奖金较

上年同期增加 158 万元。扣除上述因素影响，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长 14.75%，主要原因是公司进一步加大了市场开拓力度，

在北京、重庆成立驻外业务机构，从而相应增加了销售业务的办公、差旅等费用。 

（2）报告期内财务费用为-1,536,116.45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98.14%，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短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

同时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资金产生利息收入所致。 

（3）报告期内资产减值损失为 848,834.21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1.3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较上年同期大幅

增长，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较上年同期增加所致。 

3.1.3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为 53,727,140.26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3.83%，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部分应收

账款收回，同时部分新签项目预付款到账。 

（2）报告期内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6,116,922.77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385.68%，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收回的项

目投标保证金金额较上年同期大幅增加所致。 

（3）报告期内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为 62,152,756.53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0.32%，主要原因系本期新开工项目较

多导致采购预付款相应增加所致。 

（4）报告期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为 13,635,512.54 元， 较上年同期增加 99.24%，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随着公司

经营规模的逐渐扩大，公司人员规模快速扩张，相应的职工各项支出大幅增加。 

（5）报告期支付的各项税费为 11,758,167.47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89.46%，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支付的应交所得税和应交增

值税大幅增加所致。 

（6）报告期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为 3,321,184.65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6.27%，主要原因系本

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项目”资金投入较上年减少所致。 

（7）报告期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为 1,502,588.10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1.95%，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到期可收回

的保函较去年同期大幅下降，相应收回的保函保证金较上年同期大幅下降所致。 

（8）报告期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为 331,644.45 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54.97%，主要原因系本报告期内短

期借款较上年同期大幅减少导致利息支出下降所致。 

3.2 业务回顾和展望 

    （一）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总体生产经营情况良好，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395.8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52%，实现营业利

润 1,204.34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8.5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1,005.47 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6.09%。公司营业收入

增长，主要得益于公司 2011 年下半年新获的工程项目一季度陆续开工，相应一季度结算的工程收入较去年同期小幅增长；一

季度营业利润、净利润的增长幅度较营业收入的增长幅度略高，主要原因系公司今年一季度结算的工程项目毛利率较去年一

季度结算的工程项目毛利率略有增长，同时公司今年一季度的期间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同比增长幅度基

本与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幅度保持了同步。  

    2012 年公司将继续以垃圾渗滤液处理业务作为公司的立足之本，通过继续巩固和提升公司在垃圾渗滤液处理行业的市场

地位和竞争优势，进一步扩大公司在渗滤液处理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力争继续保持渗滤液处理业务的稳定增长。同时，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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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在固废处理业务的拓展力度和资源投入，以确保 2012 年公司在有机垃圾处理业务方面实现零的突破，土

壤修复和污泥处理业务的技术、人员储备更趋成熟。 

    （二）未来发展的风险因素分析 

    1、业务模式风险 

    公司目前的营业收入来源主要来自于垃圾渗滤液处理项目的工程建设收入和渗滤液工程建成后的委托运营业务收入，且

渗滤液处理项目的工程建设收入占到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 95%，也就是说公司 95%以上的营业收入都来源于工程建设业

务模式。而在工程建设业务模式中，公司的同一客户（各地负责城市垃圾管理处置的城管、城建及环卫等政府职能部门）对

于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的建设需求一般都是一次性的（除非当地有多个渗滤液处理工程待建或改造），也就是说对于公司的同

一客户在一项渗滤液处理建设工程完工后，公司要维持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必须要不断通过公开招投标活动获取新的工程

建设项目（即新的客户）。因此，在工程建设业务模式占主导的状况下，公司未来能否持续获得新的工程项目订单、是否能够

持续开发新的客户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存在建设业务收入占主导的业务模式风险。 

    为规避公司存在的业务模式风险，公司一方面将积极大力拓展渗滤液处理项目建成后的委托运营业务以及渗滤液处理工

程的 BOT 建设模式，为公司锁定一个长期稳定的运营收入来源，不断提升委托运营业务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重，以增强

公司未来营业收入的持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公司要根据国家环保政策的扶持方向，继续大力拓展固废处理领域的新业

务，例如：有机垃圾处理业务、土壤修复业务、污泥处理业务等，以便于公司能够针对同一个客户（各地负责城市垃圾管理

处置的城管、城建及环卫等政府职能部门）为其提供更多的环保治理设施建设服务，充分发挥公司在渗滤液处理工程业务中

所积累的丰富客户资源，实现原有客户对公司的工程建设和技术服务的重复购买。 

    2、毛利率下降风险 

    我国的垃圾渗滤液处理行业发展至今已经有了近 10 年的时间，随着国内垃圾渗滤液处理工程的大范围建设，工艺技术水

平的逐步成熟，越来越多的企业都试图进入垃圾渗滤液处理领域，特别是一些以前主要从事城市污水处理和工业废水处理的

企业，甚至有些从事膜元件生产销售的企业也在尝试拓展渗滤液处理工程业务。可以预见，未来垃圾渗滤液处理行业的竞争

将更加激烈，因此，未来公司垃圾渗滤液处理建设工程的毛利率将存在一定幅度下降的风险。 

    为规避公司存在的毛利率下降的风险，公司一方面将大力拓展和储备固废处理领域的新兴业务，例如：有机垃圾处理业

务、土壤修复业务、污泥处理业务等，力求通过拓展高毛利的新兴业务以对冲垃圾渗滤液处理建设业务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另一方面，公司将积极推行全面预算管理制度，对公司经营过程中的各项成本和费用进行严格控制，同时通过不断调整和优

化公司主营业务流程、组织架构和人员分工，以期通过强化管理提升公司的整体运营效率，从而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3、人才流失和短缺的风险 

    作为环保行业中的一家新兴高科技企业，公司的部分核心技术和工程运营经验都分段掌握在公司的关键核心技术人员、

工程实施人员、调试运营人员手中，上述关键核心员工一旦流失，将对公司的整体经营和快速发展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

外，公司在经营规模的快速扩张、固废处理领域新业务的拓展、投资运营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过程中，都需要公司不断的吸

引和招募更多的专业技术人才、投资和管理人才，如上述所需的人才不能及时招募到位，将对公司的持续快速发展和未来发

展战略的顺利实施带来一定的风险。因此，公司存在现有核心人才流失和未来快速扩张中形成的人才短缺的风险。 

    为规避可能存在的核心人才流失和短缺的风险，公司将充分借助创业板上市的有利契机，借助公司在行业内的品牌优势，

大力吸引和招聘各类技术、投资、管理人才，建立起行业内富有吸引力的薪酬体系，同时为公司员工科学规划职业生涯设计，

为其提供更多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并逐步实施对公司核心员工的长效激励机制，实施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计划，力争在

未来几年，在公司内部形成人才辈出之势，为公司未来几年的持续快速成长，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4 重要事项 

4.1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项 承诺人 承诺内容 履行情况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 - - 

重大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 - - 

发行时所作承诺 

控股股东常州德

泽实业投资有限

公司、实际控制

人李月中、股东

国信弘盛投资有

限公司、深圳市

华澳创业投资企

业（有限合伙）、

（一）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函 

公司控股股东常州德泽

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实

际控制人李月中先生承

诺： 

截止本承诺函签署之

日，除维尔利以外，本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

人未出现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事项。  

截止本报告期末，公司股东常州德泽实业投

资有限公司、国信弘盛投资有限公司、深圳

市华澳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苏州华

成创东方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均未出

现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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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华成创东方

创业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 

公司未再控制其他任何

企业；本公司/本人没有

以任何形式从事与维尔

利的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或活动。 

维尔利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股票并在境内证

券交易所上市后，在本

公司/本人作为维尔利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期

间，本公司/本人将不从

事并将促使本公司/本人

所控制的其他企业不从

事任何与维尔利的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同业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如因本公司/

本人违反本承诺函而导

致维尔利遭受损失，本

公司/本人将向维尔利全

额赔偿。 

（二）股份锁定承诺函 

公司股东常州德泽实业

投资有限公司承诺： 

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的 A 股股票在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

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

不由发行人回购其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股份。 

公司股东国信弘盛投资

有限公司、深圳市华澳

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苏州华成创东方创

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承诺： 

自完成本公司增资的工

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维尔利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

的股份，也不由维尔利

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

持有的维尔利公开发行

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 - - 

4.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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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总额 72,479.55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7.31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9,769.55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

资金投向 

是否

已变

更项

目(含

部分

变更) 

募集资

金承诺

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季度投入

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

产业化项目 
否 

12,837.

00 
12,837.00 187.31 

3,736.5

5 
29.11%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否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3,747.0

0 
3,747.00 0.00 0.00 0.00%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6,584.

00 
16,584.00 187.31 

3,736.5

5 
- - 0.00 - - 

超募资金投向  

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

有限公司 

否 
5,033.0

0 
5,033.00 0.00 

5,033.0
0 

100.00% 
2012 年 06 月

30 日 
0.00 不适用 否 

归还银行贷款（如有） - 
3,000.0

0 
3,000.00 0.00 

3,000.0

0 
100.00%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有） - 
8,000.0

0 
8,000.00 0.00 

8,000.0

0 
100.00%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16,033.

00 
16,033.00 0.00 

16,033.

00 
- - 0.00 - - 

合计 - 
32,617.

00 
32,617.00 187.31 

19,769.

55 
- - 0.00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

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

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

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1、经本公司 2011 年 5 月 10 日第一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满足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需要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人民币 8,000 万元分别用

于偿还银行贷款、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2、经本公司 2011 年 6 月 14 日第一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决议，为减少公司财务费用支出，提高募集资金

的使用效率，以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5,033 万元投资设立常州维尔利环境服务有限公司。 

公司上市募集超募资金总额 5.59 亿元,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尚未使用的超募资金余额为 3.99 亿元，

公司正在围绕发展战略，积极开展项目调研和论证，争取尽快制定剩余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

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

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适用 

公司存在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的为“垃圾渗滤液处理装备产业化项目”。公司自 2010 年 3 月

开始已使用自筹资金对本项目进行了部分先期投入，截止 2011 年 3 月 31 日，该项目自筹资金投入金

额为 2912.9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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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2011 年 4 月 6 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用募集资金置换了先期投入的自

有资金共 2912.98 万元。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

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用途及去向 
剩余超募资金使用计划正在论证、计划当中，资金已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

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4.3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发布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即以公司总股本 5,300 万元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3.00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股利 15,900,000.00 元（含税），剩余未分配的利润 44,032,733.42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同时以资

本公积转增股本，拟以总股本 53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该利润分配方案已获 2012 年 3 月 31 日召开的

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12 年 4 月 12 日，除权除息日为：2012 年 4 月 13 日。 

4.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

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4.5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6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4.7 按深交所相关备忘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李月中   

江苏维尔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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